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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 101 及 100 學年度 

單位：新台幣元 

(除特別註明者外) 

一、學校沿革 

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創立於民國53年，原名「屏東縣私立慈惠高

級護理助產職業學校」，以培養護理基層人才，從事醫療保健工作，促進國民健康為宗

旨，並於民國89年8月1日改制為「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二、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說明       

本財務報表係依「私立學校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建立會計制度實施辦

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

重要會計政策彙總說明如下： 

1.會計年度   

依照教育部規定，本校之會計年度為每年 8 月 1 日至次年 7 月 31 日止，以年度開始日

之中華民國紀元年次為學年度名稱。 

2.會計基礎及會計事務 

會計基礎採權責發生制，並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辦

理會計事務。 

3.特種基金              

凡因契約、法令、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並專戶儲存之基

金皆屬之，如創校基金、退休基金、擴建校舍基金、外界捐贈獎學基金及其他指定用途

基金等。本科目貸方對應科目為「指定用途權益基金」。   

4.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係以取得成本及使固定資產達於可用狀態及地點所支付的所有款項為入帳基

礎，惟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自民國 101 學年度起

上開資產之成本包括為使其達到可用狀態及地點時所支出款項而負擔之利息，重大之增

置、更新與改良，足以延長使用年數之支出，均列入固定資產。經常性之修理及維護支

出，則以當期財產使用支出處理。 

自民國 97 學年度起固定資產開始提列折舊，參照行政院訂頒之「財物標準分類」所規

定各類財產最低使用年限辦理，採直線法計提。藝術品及歷史文物不計提折舊，俟發生

減損情形時，再將其成本轉列為損失；圖書仍以「報廢法」計提折舊；產學合作計畫購

置設備所有權非歸屬學校者不計提折舊。除以上三類及土地外，其餘土地改良物、房屋

及建築、機械儀器及設備、其他設備及租賃資產等均計提折舊。固定資產處分變賣及報

廢時沖轉成本及累計折舊，處分損益以當期收支類處理，處分損益列入「財產交易短絀」

或「財產交易賸餘」科目。 

5.電腦軟體 

外購、委託外界設計或符合資本化條件自行發展開發供自用之電腦軟體，以直線法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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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退休撫卹金 

民國 90 年 5 月 16 日本校奉准核備修正教職員退休辦法，依教育部民國 81 年 7 月 24 日

公布之「私立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金撥繳、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規定加入「私

立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金」，由各私立學校共同成立之「私立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

卹金」統籌管理與運用，凡符合該辦法所訂年齡及服務年資之私立學校專任教職員工，

皆可於退休時由「私立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金」支付一定金額之退休金，民國 81

學年度至 96 學年度，於學費百分之二範圍內收取教職員工退休撫卹經費，本校相對提

撥學費百分之一，民國 97 學年度起，由本校於每學期提撥相當於學費百分之三之金額

提繳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立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金」。依教育部民國 98 年 7 月

8 日公布之「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規定，成立「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儲金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儲金管理會）」，辦

理退撫儲金之收支、管理、運用、審議與退休、撫卹、離職及資遣審定事宜。原「私立

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金」於儲金管理會成立時，併入儲金管理會，合併後基金管理

會之權利義務由儲金管理會概括承受。自民國 99 年 1 月 1 日起由本校於每學期提撥相

當於學費百分之三之金額提繳至儲金管理會。 

7.指定用途權益基金 

凡因契約、法令、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並專戶存儲之基

金。依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該基金期末餘額係依「特種基金」科目之期末餘

額認列，若有差額則調整「累積餘絀」科目。 

8.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 

(1)賸餘款權益基金 

自民國 97 學年度起依私立學校法第 46 條及「私立專科以上學校累積賸餘款計算原

則」計算賸餘款，賸餘款累積餘額小於 0 元者以 0 元計，俟累積數為正數後始由累

積餘絀調整轉列。 

(2)其他權益基金 

自民國 101 學年度起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第 76

條計算其他權益基金，其他權益基金指賸餘款權益基金以外之其他未指定權益基

金，其計算公式為土地、土地改良物、房屋及建築原始取得成本扣除累計折舊後之

淨額，於每學年度決算時由累積餘絀轉入。 

9.餘絀   

餘絀係各會計年度收支相抵後之剩餘，未轉列權益基金者；或歷年累積之短絀，未經填

補者皆屬之。 

10.收入及費用 

收入主要係提供教育服務所產生，於獲利過程大部分已完成，且已實現或可實現時認

列，另所有以學校名義收取之一切收入，均以總額入帳。 

三、會計原則變動之理由及其影響：無。 

四、重要會計科目之說明 

1.現金及銀行存款 

 項目  102年7月31日 101年7月31日 

 支票存款   $ 1,000 $ 11,000  

 活期存款   151,833,548 158,994,369  

 專戶存款   20,000,000 20,000,000  

 合計   $  171,834,548 $  179,005,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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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之增減變動情形如下： 

  101學年度 

項目  期初金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本期移轉  期末金額 

[成本]        

土地改良物  $   66,419,551 $   4,680,000 $            - $          -  $   71,099,551

房屋及建築  715,569,650 1,124,359 - 130,962,295  847,656,304

機械儀器及設備  267,709,029 57,757,950 (3,233,257) 4,600,000  326,833,722

圖書及博物  34,430,027 1,943,000 - -  36,373,027

其他設備  110,711,447 - (107,200) -  110,604,247

租賃資產  1,188,281 - - -  1,188,281

預付工程及設備款  77,781,098 57,781,197 - (135,562,295)  -

成本合計  1,273,809,083 $ 123,286,506 $   (3,340,457) $          -  1,393,755,132

[累計折舊]    

土地改良物      51,029,791 $   3,517,993 $            - $          -      54,547,784

房屋及建築  84,170,506 14,512,890 - -  98,683,396

機械儀器及設備  179,278,677 35,415,912 (3,225,811) -  211,468,778

其他設備  109,676,057 640,755 (104,523) -  110,212,289

租賃資產  871,409 237,654 - -  1,109,063

累計折舊合計     425,026,440 $  54,325,204 $   (3,330,334) $          -     476,021,310

未折減餘額  $  848,782,643   $  917,733,822

  100學年度 

項目  期初金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本期移轉  期末金額 

[成本]        

土地改良物  $   64,499,551 $   1,920,000 $            - $          -  $   66,419,551

房屋及建築  712,553,650 3,016,000 - -  715,569,650

機械儀器及設備  228,994,836 43,827,576 (5,113,383) -  267,709,029

圖書及博物  32,264,617 2,165,410 - -  34,430,027

其他設備  110,769,447 - (58,000) -  110,711,447

租賃資產  1,188,281 - - -  1,188,281

預付工程及設備款  - 77,781,098 - -  77,781,098

成本合計   1,150,270,382 $ 128,710,084 $   (5,171,383) $          -  1,273,809,083

[累計折舊]    

土地改良物      45,879,350 $   5,150,441 $            - $          -      51,029,791

房屋及建築  70,876,483 13,294,023 - -  84,170,506

機械儀器及設備  153,044,549 31,347,511 (5,113,383) -  179,278,677

其他設備  107,794,150 1,939,907 (58,000) -  109,676,057

租賃資產  633,755 237,654 - -  871,409

累計折舊合計     378,228,287 $  51,969,536 $   (5,171,383) $          -     425,026,440

未折減餘額  $  772,042,095   $  848,78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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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之增減變動情形如下： 

  101學年度 

項目  期初金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本期移轉  期末金額 

[成本]        

電腦軟體  $   20,155,955 $   2,323,402 $            - $          -  $   22,479,357

租賃權益     14,836,349 - -           -     14,836,349

成本合計  34,992,304 $   2,323,402 $            - $          -  37,315,706

[累計攤銷]    

電腦軟體     13,010,387 $   3,016,149 $            - $          -     16,026,536

租賃權益      8,967,352 741,817 -          -      9,709,169

累計攤銷合計     21,977,739  $   3,757,966 $            - $          -     25,735,705

未折減餘額  $   13,014,565   $   11,580,001

  100學年度 

項目  期初金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本期移轉  期末金額 

[成本]        

電腦軟體  $   17,509,785 $   2,646,170 $            - $          -  $   20,155,955

租賃權益     14,836,349 - -           -     14,836,349

成本合計     32,346,134 $   2,646,170 $            - $          -  34,992,304

[累計攤銷]    

電腦軟體      9,977,882 $   3,032,505 $            - $          -     13,010,387

租賃權益      8,225,535 741,817 -          -      8,967,352

累計攤銷合計     18,203,417  $   3,774,322 $            - $          -     21,977,739

未折減餘額  $   14,142,717   $   13,014,565

4.長期銀行借款 

借款銀行  借款用途 借款種類 還款條件 102年7月31日  101年7月31日 

聯邦銀行  興建教學大樓 信用貸款  期間95.01.25~109.01.24，自95

年起，每年4月20日及10月20日

償還本金3,150,000元，最後一

年還本5,600,000元。 

$ 40,250,000   $ 46,550,000 

合庫銀行  興建圖資大樓 信用貸款  期間95.06.01~104.04.10，自96

年10月起，每年4月10日及10月

10日償還本金4,687,500元。 

9,375,000    28,125,000 

合庫銀行  增建第四教學

大樓3~6樓 

信用貸款  期間100.05.25~110.05.25，自

102年5月起，按月攤還本息。

54,268,040    56,000,000 

聯邦銀行  興建第五教學

大樓 

信用貸款  期間101.04.25~110.04.24，自

102年10月起，每年4月20日及10

月20日償還本金5,000,000元。

80,000,000    80,000,000 

小計 183,893,040   210,675,000  

減：轉列一年內到期長期借款 (32,602,840)   (16,841,667)  

合計 $ 151,290,200  $ 193,8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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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興建教學大樓之貸款，業經教育部95.1.23台技(二)字第0950006780號函核備。 

(2)興建圖資大樓之貸款，業經教育部95.5.25台技(二)字第0950076150號函核備。 

(3)增建第四教學大樓3~6樓之貸款，業經教育部100.07.20臺技(二)字第1000119090號函

核備，依其函文規定，茲將本校民國99學年度向合庫銀行貸款5,600萬元之經費使用情

況說明如下：所借款項5,600萬元用於增建第四教學大樓3~6樓之支出，經會計師核閱

相關帳證資料尚無不符之情事。 

(4)興建第五教學大樓之貸款，業經教育部101.5.24臺技(二)字第1010090121號函核備，

依其函文規定，茲將本校民國100學年度向聯邦銀行貸款8,000萬元之經費使用情況說

明如下：所借款項8,000萬元用於興建第五教學大樓之支出，經會計師核閱相關帳證資

料尚無不符之情事。 

(5)本校截至民國102年及101年7月31日止，向聯邦商業銀行屏東分行舉借之長期借款係由

董事長郭蔡靜香、董事會秘書郭進順及副校長郭威伯(貸款時擔任主任秘書)為連帶保

證人。 

(6)本校截至民國102年及101年7月31日止，向合作金庫銀行潮州分行舉借之長期借款係由

董事長郭蔡靜香及董事會秘書郭進順為連帶保證人。 

(7)民國101及100學年度之貸款利率分別為2.2%~2.865%及2.845%~2.95%。 

5.權益基金及累積餘絀 

(1)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計算如下： 

a.賸餘款權益基金 

自民國97學年度起係依私立學校法第46條計算之賸餘款，賸餘款累積餘額小於0元者

以0元計。民國101及 100學年度賸餘款累積餘額分別為(70,892,764)元及

(61,847,931)元，俟累積數為正數後始由累積餘絀調整轉列。 

b.其他權益基金 

自民國101學年度起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第76條計

算其他權益基金，其他權益基金指賸餘款權益基金以外之其他未指定權益基金，其

計算公式為土地、土地改良物、房屋及建築原始取得成本扣除累計折舊後之淨額，

於每學年度決算時由累積餘絀轉入。民國101學年度其他權益基金餘額為

765,524,675元，由累積餘絀調整轉列。 

 

 項目 101學年度 100學年度 

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期初餘額 $      - $       3,493,763

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期末餘額   765,524,675       -

累積餘絀結轉(結轉累積餘絀) $     765,524,675 $       (3,493,763 )

 

(2)指定用途權益基金依期末特種基金餘額認列如下： 

項目 101學年度 100學年度 

特種基金期末餘額 $   300,000 $   300,000

指定用途權益基金期初餘額   (300,000 )    (300,000 )

累積餘絀結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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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累積餘絀之變動如下： 

項目 101學年度 100學年度 

期初金額 $ 752,508,461 $ 680,345,761

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調整     (765,524,675 )  3,493,763

學年度結餘 86,535,008  68,668,937

期末餘額 $ 73,518,794 $ 752,508,461

6.學雜費收入 

項目 101學年度 100學年度 

學費收入 $ 262,559,166 $ 237,795,510

雜費收入 95,530,763  87,650,648

電腦實習費收入 2,466,897  2,269,200

合計 $ 360,556,826 $ 327,715,358

7.補助及捐贈收入 

項目 101學年度 100學年度 

補助收入 $ 99,684,101 $ 73,819,529

捐贈收入 1,874,102  1,779,304

合計 $ 101,558,203 $ 75,598,833

8.其他收入 

項目 101學年度 100學年度 

雜項收入 $ 8,594,672 $ 9,009,011

住宿費收入 19,994,198  19,691,840

備抵呆帳回轉利益 60,000  103,769

合計 $ 28,648,870 $ 28,804,620

9.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支領之各項報酬及費用 

    101學年度 100學年度 

職稱  姓名  薪資 出席費 薪資  交通費 

董事長  郭蔡○香  $ 1,457,760 $      －  $ 1,417,991  $      －

董事  陳○君           －  47,000          －   46,000

董事  郭○君           －  46,000          －   46,000

董事  蔡○薰           －  46,000          －   46,000

董事  高○理           －  37,000          －   36,000

董事  羅○欽           －  36,000          －   36,000

董事  蘇○萍           －  36,000          －   36,000

董事  陳○釗           －  36,000          －   36,000

董事  盧○鳳           －  36,000          －   36,000

董事  蕭○美           －  36,000          －   36,000

董事  林○薇           －  36,000          －   36,000

監察人  陳○姬           －  96,000          －   86,000

合計    $ 1,457,760 $  488,000 $ 1,417,991  $  4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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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行政管理支出 

項目 101學年度 100學年度 

 人事費 $ 29,296,522 $ 27,015,034

 業務費 29,125,494  28,380,528

 維護費 10,481,044  9,364,188

 退休撫卹費 2,919,039  1,331,990

 折舊及攤銷 10,960,663  11,048,662

 合計 $ 82,782,762 $ 77,140,402

11.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項目 101學年度 100學年度 

 人事費 $ 188,972,780 $ 172,014,322

 業務費 45,485,074  38,334,795

 維護費 1,276,860  1,747,750

 退休撫卹費 7,170,371  4,396,189

 折舊及攤銷 46,566,908  44,674,338

 合計 $ 289,471,993 $ 261,167,394

12.所得稅 

依照行政院頒布「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免稅標

準)規定，本校每年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不低於基金每年孳息及其他各項

收入之百分之六十始得免納所得稅，本校歷學年度均符合免稅標準之規定；另截至目

前，本校未有重大未決租稅行政救濟情事。 

五、關係人交易：無。 

六、重大承諾及或有事項：無。 

七、重大期後事項：無。 

八、其他 

本校民國 81 年 4 月及 83 年 8 月與瑪家鄉民沙正勇等 16 人簽訂購買新校地合約並支付

定金 19,500,000 元，由於本校遷校至原住民保留地之行為未能符合當時山胞保留地開

發管理辦法第 17 條之規定，且經民國 85 年 3 月行政院之再訴願決定，確定本校將無法

遷校至該等契約之標的，依契約所載，本校若未獲政府核准於該地設校，沙正勇等 16

人應無息退還定金予本校；本校於民國 101 及 100 學年度分別收回 60,000 元及 103,769

元，截至民國 102 年 7 月 31 日止累計已追回 18,443,769 元，尚餘 1,056,231 元未收回，

帳列其他應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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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會計師查核簽證專科以上私立學校財務報表應行注意事項」查核說明 

民國一○一學年度 

 

一、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民國一○一學年度之財務報表，業經本會計師依照「會計師查核簽

證專科以上私立學校財務報表應行注意事項」、「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

公認審計準則，予以查核竣事，並於民國一○二年十月十四日出具無保留意見之查核報告。 

 

 

二、本會計師於查核上述財務報表之過程中，已依據教育部94.4.4台(94)會(二)字第 

    0940036409號令頒「會計師查核簽證專科以上私立學校財務報表應行注意事項」(應行注 

    意事項)第九點之(十三)及102年7月臺會(二)字第1020096931號函修訂「會計師查核 

    附表」之規定辦理，惟上述查核係以抽查方式辦理，無法保證所有違反前述應行注意事 

    項之規定均可全部發現。僅就抽查結果編附「會計師查核附表」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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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一○一學年度會計師查核附表
                                               

                                              102 年 7 月臺會(二)字第 1020096931 號函版 

 (一)收入查核 
01.查核事項： 

抽查推廣教育收入金額與所開班授課之學生數、收費金額、班數等資料核對後，是否無

漏列情況？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02.查核事項： 

抽查建教合作收入、其他教學活動收入、各項代辦費收入、其他收入，如自行舉辦考試

之試務費收入，學校福利社、實習商店、餐廳、停車場等有關之權利金、租金或其他名

義之收入，是否無漏列或低列？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03.查核事項： 

抽查所有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名義收取之一切收入，是否列入各相關收入科目，

且以收入總額入帳，不得以收支相抵後之淨額入帳？(但學生自治團體、具附屬機構性

質之合作社、福利社，學校為內部管理需要成立之責任中心，及其他項目，其收入支出

有獨立設立會計帳冊並保存完整憑證者，及代辦聯招考試之試務收支，不在此限。)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04.查核事項： 

抽查應以收入類科目列帳之收入並無以代收款項科目列帳？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二)支出查核 
05.查核事項： 

依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領報酬及費用標準第 2條規定，查核專任董事長、

董事、監察人支領報酬，是否：(1)每人每月得支領數額，以該學校法人所設最高一級

私立學校教師本職最高年功薪、學術研究費及一級主管之主管加給合計數為限；(2)全體

全年度得支領總額，以該學校法人及其所設之所有私立學校該學年度總收入之 1%為限，

並不得超過 1,000 萬元；(3)未再另行支領出席費、交通費及其他費用？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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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一○一學年度會計師查核附表
                                               

                                              102 年 7 月臺會(二)字第 1020096931 號函版 

06.查核事項： 

依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領報酬及費用標準第 3條規定，查核無給職董事

長、董事、監察人全體全年度得支領出席費及交通費總額，是否以該學校法人及其所設

之所有私立學校該學年度總收入之 0.7%為限，並不得超過 350 萬元？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07.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3點規定，查核董事會及監察人支出項下業

務費之總金額，是否未超過所設私立學校年度總收入合計之 0.3%，且最高額度不得超過

150 萬元？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08.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4點規定，抽查董事會及監察人支出及學校

其他經常性支出，是否符合學校法人創設目的，且依政治獻金法規定，未對各政黨、各

級民意代表、候選人及其關係人有捐贈行為？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09.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5點規定，抽查董事會支用之業務費及董事

長、董事、監察人所支領之費用，是否均與董事會或其相關會議有關，或為行使私立學

校法規定職權所需，上開人員並未將私人支出向學校法人或其所設學校報支？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10.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6點第 2項規定，查核董事長、董事或監察

人是否未以學校法人辦事人員身分，支領薪資及費用？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11.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6點第 3項規定，查核由學校法人支給報酬

之辦事人員，其報酬支給基準，是否未超過其所設最高一級私立學校職員薪給表支給，

並應提經董事會決議？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董事會辦事人員係依該校組織規程設置。 

12.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7點規定，查核：(1) 學校法人董事會各項

報酬及費用，是否載明於學校法人之年度收支預算及決算？(2)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每

人每年支領之各項報酬及費用，是否於學校財務報表中充分揭露？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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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一○一學年度會計師查核附表
                                               

                                              102 年 7 月臺會(二)字第 1020096931 號函版 

13.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之教師及行政人員薪津請領情形，如印領清冊等相關帳證

所列之教師課表、學生課表、學生成績紀錄、教室日誌、出勤紀錄等，是否上開人員確

實提供勞務？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14.查核事項： 

抽查教師、行政人員支領之薪資中，若有包含正常敘薪以外之績效獎金、慰勞金或其他

名目之給與、加給，經董事會核定或其授權核定之人事法規，是否有該等獎金發放之法

源，並依據該等規定發放？(註：學校內部簽呈不屬於該等獎金發放之法源)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15.查核事項： 

行政管理支出及教學研究訓輔支出項下之業務費，抽查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校長及

相關人員之個人費用是否無隱藏於此項目？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16.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經常支出若有購置現金禮券、郵政禮券之支出，抽查其用途是

否與其業務有關？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該校本學年度無購置現金禮券、郵政禮券之支出。 

17.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並無以營繕工程規劃或其他名義支付之支出，嗣後以其他

理由，未進行工程之興建，致有浪費經費者。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三)資產查核 
18.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本學年度不動產之購置、出租、處分、設定負擔(含不動產之

出售、報廢、抵押等)，是否符合私立學校法第 49 條之規定？(但學校拆除建築物及校內

不動產出租予校外廠商經營書店、餐廳、影印店及其他商店，僅對學校學生、教職員工

營業者不在此限)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本期房屋及建築增加數係 100 學年度董事會決議增建，於 101 學年度完工轉

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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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一○一學年度會計師查核附表
                                               

                                              102 年 7 月臺會(二)字第 1020096931 號函版 

19.查核事項： 

＊學校本學年度設校基金之動用，是否依據私立學校法第45條第3項規定事先報經教育

部核准(註：78 年以後新成立之學校方適用)？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非 78 年以後新成立之學校。 

教育部核准日期、文號： 

20.查核事項： 

學校本學年度設校基金，是否無挪用或移用後再行存入專戶？(78 年以後新設學校方適

用)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非 78 年以後新成立之學校。 

21.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是否未動支本年度營運資金(如本年度收取之學雜費收

入、建教合作收入、推廣教育收入、財務收入、其他收入)購置上市、上櫃股票、公司

債、受益憑證等有價證券？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22.查核事項： 

學校是否依私立專科以上學校累積賸餘款計算原則規定，計算累積賸餘款？(1)若有累積

賸餘款，學校是否依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第2條規定，於決算經教育部備查後

1個月內，彌補以前年度收支互抵之不足，將餘額保留於學校基金，並以特定科目記錄？

(2)若無累積賸餘款，學校是否作備忘及財務報表附註揭露收支不足數額？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23.查核事項： 

學校累積盈餘轉列投資基金及流用之金額，是否依據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辦理？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註：沒有投資及流用的學校請勾選不適用) 

補充說明：該校未設立投資基金，故不適用。 

24.查核事項： 

學校賸餘款進行投資前，是否依據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第4條規定，(1)計算

可投資額度上限，經董事會通過並報經教育部同意後辦理？(2)告知所有參與董事會議及

決議之董事有關私立學校法第 46 條第 3項之規定，並記載於董事會會議紀錄。(註：98

年 2 月 4 日以後適用)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該校未設立投資基金，故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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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投資基金之投資項目，是否依據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第 5條規定，

僅購買國內依法核准公開發行上市、上櫃之股票及公司債、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行

之受益憑證，無購買上開範圍以外之項目？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該校未設立投資基金，故不適用。 

26.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投資基金之投資項目，是否依據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第 6條、第 7

條規定，投資同一公司發行之股票及公司債，同一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行之受益憑證，

其額度合計未逾可投資基金額度之 10%，亦未逾同一被投資公司發行在外股份總數之

10%？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該校未設立投資基金，故不適用。 

27.查核事項： 

學校是否依據私立學校賸餘款投資及流用辦法規定辦理投資？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該校未設立投資基金，故不適用。 

28.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現金、銀行存款、短期投資、特種基金、投資基金及其他約當

現金是否依據私立學校法第 45 條第 1項規定無寄託或貸放與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及其

他個人或非金融事業機構。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29.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經費及基金之管理使用，是否符合私立學校法施行細則第34條

規定：優先彌補學校以前年度收支之不足，存放金融機構，購買公債、短期票券及自用

之不動產？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30.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若動支經費及基金購買外國貨幣(外匯)，抽查是否能明確說明

該外幣所欲購買之國外商品或勞務，並非為賺取匯率價差利益？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經查核本學年度無購買外國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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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財產報廢，是否依據內部財產管理規範所定程序，予以簽

核、除帳？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32.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之提款程序，是否由校長、主辦會計及出納人員於付款支票上會

同簽名或蓋章，未增訂陳送董事長、董事或其他人簽章之規定？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33.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各類銀行存款之開戶印鑑，是否由校長或其代理人、主辦會計及

出納人員分別保管，未將各項印章由特定人員統一收存之情況？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34.查核事項： 

抽查購置固定資產之採購程序，是否依據相關之內部規章辦理，每期支付之設備款、工

程款是否與採購契約、營繕契約所訂付款條件、期限相符，無提前付款情事？(因提早

完工而提早付款者不在此限)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四)負債查核 
35.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融資作業要點所附舉債指數計算表，計算舉

債指數。 

(註 1：不論本學年度內是否有借款，均以本學年度決算資料填列，「本次已借款或預計借

款金額」欄請填＂0＂。 

   2：若學校有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應分別列示並合併表達，請將舉債指數計算表於

財務報表附註中揭露。) 

計算結果：以 101 學年度學校決算資料計算，計算過程請參見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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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一○一學年度會計師查核附表
                                               

                                              102 年 7 月臺會(二)字第 1020096931 號函版 

36.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融資作業要點規定，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

學校於年度中，有新增借款者：(1) 除舉債指數等於 0者外，是否事後報經教育部備

查或事前報經教育部核定？ (2)是否於借款後次月檢送舉債指數計算表，並附註說明

借款類別、對象、金額、期間及還款方式等，併同總分類帳各科目彙總表報教育部備

查？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本期無新增借款。 

報備教育部日期、文號(舉債指數等於 0者)： 

教育部核准或備查日期、文號(舉債指數不等於 0者)：  

37.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若向關係人、其他個人或非金融機構借款，其借款利率是否等

於或小於相同時期台灣銀行基準利率？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101 學年度無金融機構以外借款之情事。 

38.查核事項： 

＊新設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除符合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融資

作業要點第 4點第 4款條件，於借款前專案報教育部同意辦理外，是否於招生 3年內未

向外舉債興建校舍？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非新設學校。 

教育部核准日期、文號： 

(五)教育部補助款查核 
39.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當年度接受教育部補助經費而購置之設備，是否無閒置未經使用？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40.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本學年度接受教育部補助款之運用，是否符合教育部有關規定？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41.查核事項： 

學校受領教育部補助款其會計處理，是否依規定設置專帳紀錄？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21

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一○一學年度會計師查核附表
                                               

                                              102 年 7 月臺會(二)字第 1020096931 號函版 

42.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使用教育部補助款購置之財物、勞務，單一採購個案若補助金額超過所購置財

物、勞務價格之半數以上，且金額超過 100 萬元者，其採購程序是否依據政府採購法辦

理？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六)其他 
43.查核事項： 

   ※查核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是否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建立會計制度實施

辦法第 13 條第 1項規定，本學年度之預算經學校法人董事會議通過後，於學年度開始前

報經教育部備查並執行之；且所報經教育部備查之收支預算並無缺失或不當之情形？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教育部備查預算之日期及文號：101.09.14 臺會(二)字第 1010131300 號 

44.查核事項： 

   查核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本學年度月報表，是否均於次月 15 日期限前函送教育部？

(註：上學年度 7月至本學年度 9月之月報表，可併同 10 月之月報表，最遲於 11 月 15

日以前送教育部)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45.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未兼任所設私立學校校長或校內其他行政職務，且

尊重校長依私立學校法、其他相關法令及契約賦予之職權，未違反私立學校法第 29 條之

規定？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補充說明： 

46.查核事項： 

※學校依據私立學校法第50條規定設立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其財務是否與學校之財

務嚴格劃分(為獨立之會計個體)？(註：請列出教育部核准成立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之名

稱、日期及文號)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該校無設立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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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一○一學年度會計師查核附表
                                               

                                              102 年 7 月臺會(二)字第 1020096931 號函版 

47.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本學年度決算財務報表是否依據90年 12月 25日台(90)會(二)

字第90176749號令發布之公私立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公告財務報表作業原則第5條之規

定，於學年度結束後4個月內，將(1)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會計師查核報告書(2)平衡表(3)

收支餘絀表(4)現金流量表(5)現金收支概況表(6)收入明細表(7)支出明細表(8)編製財

務報表依據之附註，於學校網站公告。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註：若勾選 「是」，請列出所公告資料之查核日

期及網址，若勾選「否」，則請列出不符規定之項目及說明) 

補充說明： 

查核日期：102 年 10 月 14 日 

公告網址：www.tzuhui.edu.tw 

48.查核事項： 

會計師上學年度所提出之改善事項，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之辦理情形？(註：請列出

學校尚未改善事項)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100 學年度無建議改善事項。 

49.查核事項： 

教育部對於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之財務會計事項，本學年度已請列入查核及改善事

項是否已經改善？(註：不論改善與否，均請列出教育部之公文日期、文號、查核項目及

改善情形，並說明改善與否。)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補充說明：教育部無建改善事項。  

50. 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與關係人間之交易事項，並無異常交易情形存在？ 

查核結果：[ ]是  [ ]否  []不適用 (註：若無交易事項則勾不適用) 

補充說明：101 學年度無關係人交易。 

51. 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主任之資格符合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建立會計制

度實施辦法第21條、第22條之規定，其任用程序並符合同辦法第20條及內部相關規定？

查核結果：[]是  [ ]否  [ ]不適用  

(註 1：學年度進行間，若會計主任有空缺未補情形，請勾否，並說明查核結果。 

   2：私立學校法第 44 條已將會計主管任用須報經主管機關核備規定取消。) 

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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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舉債指數計算表 

 

項目 金額 

本次已借款或預計借款金額  $               - 

短期銀行借款  32,602,840 

應付款項  28,369,005 

代收款項  4,995,500 

其他借款  - 

長期銀行借款   151,290,200 

長期應付款項  - 

應付退休金   - 

存入保證金  8,550,257 

貨幣性負債小計(A)  225,807,802 

現金  - 

銀行存款  171,834,548 

短期投資  - 

應收款項  9,777 

特種基金  300,000 

存出保證金  50,000 

貨幣性資產小計(B)  172,194,325 

銀行借款淨額(C=A-B)  $      53,613,477 

扣減不動產支出前現金餘絀(D) $      80,420,271 

舉債指數(C/D)  0.67 

 

註：銀行借款淨額若為負數，則舉債指數以 0計算；扣減不動產支出前產生現金短絀時，舉債指數 

為負值。 

 




